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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朝阳东湖北京茂森保洁有限公司“5·18”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5年 5月 18日 15时 30分许，在朝阳区东湖街道望京东

园四区 12号楼南侧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接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局、东湖街道办事处

等有关部门领导立即赶赴现场，组织指导善后工作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和朝阳区政府的授权，由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局、区总工会、

区司法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东湖街道办事处组成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调查询

问、调取视频和检测鉴定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提出

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朝阳东湖北京茂森保洁有限公司“5·18”一

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事发单位安全管理缺失，相关人员违规

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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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单位基本情况

北京茂森保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茂森保洁公司”），法

定 代 表 人 、 总 经 理 李 某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10105584411785N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）。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中路甲 7号

18幢 7层 2单元 730。经营范围：建筑物清洁服务、技术推广、

技术服务等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北京仲量联行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仲量联行物业一分公司”），负责人李某越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110117797555061N，公司类型为分公司。注册地址为北京

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大街 269号。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、非

居住房地产租赁、咨询策划服务、信息咨询服务等。

（三）事发项目基本情况

事发项目为绿地中国锦项目 11、12号楼整体外墙清洗项目。

2024 年 7 月 1 日，仲量联行物业一分公司与茂森保洁公司签订

《外墙清洗服务协议》，合同金额 67.18万元，约定由茂森保洁

公司为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望京东园四区 11号楼、12号楼提

供 2次外墙清洗服务，采用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的方式进行

（以下简称“悬吊作业”），相关作业工具及安全防护设备由茂

森保洁公司提供。事发项目负责人为李某、安全员为谈某会。其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45898328f07b2c2d894b89ce0a30f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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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第一次清洗已于 2024年 9月完成，事发时为第二次外墙清洗

服务，于 4月 15日开始进场作业。

经查，该项目于 2025年 4月 14日在东湖街道办事处进行了

备案，事发项目全部作业人员均具备高处作业类特种作业操作证

（ 死 者 刘 某 涛 的 高 处 作 业 类 特 种 作 业 操 作 证 证 号 为

T412827198312043535，签发机关为北京市应急管理局，有效期

为 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027 年 11 月 8 日，已于 2024 年 10 月

17日完成复审）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年 5月 18日 13时 30分许，刘某涛等 8名作业人员到

达望京东园 12号楼，分为两组（每组 4人）对楼体外墙分段进

行清洗。谈某会负责刘某涛所在小组的安全监护工作。

15 时 20 分许，刘某涛所在小组准备清洗 12 号楼南墙东部

时，谈某会离开作业现场前往 11号楼，但未告知作业人员等待

其返回后再开展作业。

15时 25分许，刘某涛在未经谈某会进行安全检查的情况下，

将工作绳对折后固定在楼顶通风管道机房金属装饰板底部一个

L”形连接件上后，开始进行悬吊作业。

15时 30分许，刘某涛在清洗四层与三层间的外墙时（高度

约 18米），工作绳突然松脱，导致其坠落至 12号楼南侧地面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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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茂森保洁公司现场工人立即拨打了“120”急

救电话。

15 时 40 分许，“120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，确认刘某涛已

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茂森保洁公司、仲量联行物业一分公司立即对

现场进行了封锁保护，并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，同时向区政

府相关单位报告了事故情况。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应急救援过程

中，应急值守到位，应急响应迅速，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息流

转及时有效，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，救援力量配备充分，善后

工作及时有效，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朝阳区东湖街道望京东园 12号楼南墙外，该

楼共 4层，总高约 24米，楼体南墙部分区域为玻璃幕墙，楼顶

中部偏东位置处有一通风管道机房，机房四周外立面安装有金属

装饰板，装饰板通过“L”形连接件连接固定于通风管道钢架上。

经现场勘查，刘某涛用作工作绳挂点装置的“L”形连接件

与固定钢架连接的紧固螺栓已脱落，且在外力作用下扭曲变形，

并导致其上栓固的工作绳脱出。12 号楼南侧地面上散落有刘某

涛使用的五点式安全带、座板、工作绳等工具，现场未见防坠落

保护装置及“生命绳”[1]。

[1] 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（GB23525-2009）3.4.1 柔性导轨：固定在挂点装置上，沿作业面敷

设、带自锁器的长绳，发生坠落时承担人体冲击力的长绳，亦称“生命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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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故现场地面散落的作业工具 图 2 事故现场周边情况

图 3 楼顶通风管道机房南侧 图 4 做为挂点装置的“L”形连接件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1人死亡。死者为刘某涛，男，41岁，河南人，茂

森保洁公司作业人员；经鉴定：刘某涛符合高坠致创伤失血休克

死亡（鉴定书编号：CY2025BL0143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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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20万元，其中含赔付死者家属160万

元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综合相关调查结论，认定本起事故直接原因是：刘某涛安全

意识淡漠，违规进行悬吊作业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刘某涛未使用防坠落保护装置[2]及“生命绳”[3]，将不符合

规定的金属装饰板底部“L”形连接件作为工作绳的挂点装置[4]，

且在未通过谈某会检查[5]的情况下违规开始进行悬吊作业。作业

过程中，因“L”形连接件超过承载极限发生形变，一端从其所

连接的通风管固定钢架上脱落，并引发栓固其上的工作绳脱出，

导致刘某涛坠落地面死亡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等情况，排除人为故意刑

事案件嫌疑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悬吊作业组织不力。茂森保洁公司所制定的《外墙清洗方

案》中仅要求设置一处挂点装置[6]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；在事发

[2]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23525-2009）4.3.1：每个作业人员应单独配置坠落保护系统。

[3]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23525-2009）4.2.3：工作绳、柔性导轨、安全短绳应同时配

套使用。

[4]《高处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1194—2015）6.3.7：挂点装置应独立使用，静负荷承载能

力不应小于 330kg。

[5]《高处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1194—2015）6.3.6：作业前，作业人员应进行自我检查并

接受安全员的检查。

[6]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23525-2009）4.1.8：工作绳及柔性导轨不准使用同一挂点装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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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开始前未识别和确认 12号楼楼顶的结构、承重能力及其他

影响悬吊作业安全的风险点[7]。

2.现场安全管理缺失。茂森保洁公司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

失管失查，未监督作业人员在悬吊作业时使用防坠落保护装置及

“生命绳”等安全防护设备[8]，安全管理人员未在 12 号楼楼顶

的作业现场自始至终进行监护并控制作业进度[9]，未开展隐患排

查治理工作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刘某涛违规进行悬吊作业的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[10]。

3.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茂森保洁公司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、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[11]，导致刘某涛安全意识淡漠，

违规进行悬吊作业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

人员及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刘某涛违规进行悬吊作业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[7]《高处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1194—2015）6.1.1：应识别和确认作业现场的屋顶结构、

承重能力及建筑物外立面结构、材质存在影响安全作业的风险点，制定施工方案。

[8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[9]《高处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1194—2015）6.3.1：应指派专人在作业现场顶部自始至终

监护，控制作业进度，发现安全问题及时处理。

[10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[11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

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

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

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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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责任。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故不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李某，男，群众，茂森保洁公司总经理，负责公司全面工

作。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

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刘某涛违规进行悬吊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

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朝阳

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李某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

2.茂森保洁公司。对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、安全技

术交底不到位，对作业现场失管失查，未监督作业人员佩戴、使

用防坠落保护装置及“生命绳”，未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刘某涛

违规进行悬吊作业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一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

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茂森保洁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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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，提出以下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提高安全管理水平，杜绝违章违规作业。茂森保洁公

司一是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根据不同作业现场具体

情况编制专项作业方案，细化作业流程，识别和确认作业现场的

结构、承重能力及其他影响悬吊作业安全的风险点，明确应对措

施。二是要在悬吊作业期间，做好全程监护工作，为作业人员配

备防坠落保护装置及“生命绳”等安全防护设备并监督其佩戴和

使用，并保证挂点装置牢固可靠。三是要做好从业人员安全生产

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水平，坚决杜

绝违规作业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明确企业主体责任，落实现场有效管理。各物业管理

单位一是要以本次事故为鉴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与

作业单位签订规范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外包项目双方各自

的安全生产责任，并告知作业现场周边环境、作业区域设施和建

筑结构情况。二是要督促作业单位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，

杜绝管理盲区和责任真空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强化属地安全监管，提升风险隐患辨识能力。进入夏

季后，高空清洗作业逐渐增多，东湖街道要强化辖区内高空悬吊

作业的安全监管，提高针对悬吊作业安全隐患、风险辨识的能力，

督促、指导辖区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7 月 3 日印发


